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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浙农专发〔2017〕95号


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印发《农业“机器换人”

示范县、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示范基地

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（农机）局：

为抓好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工程实施，保障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创建质量，助推全国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省建设，我厅研究制订了《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、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示范基地评价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联系人：陈志明；联系电话：0571-86757988。

浙江省农业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30日

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、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

示范基地评价办法

为准确评价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、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示范基地建设水平，根据《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、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示范基地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（浙农专发〔2016〕121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价对象
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创建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园区）、农业生产基地。

二、评价内容与方法

示范县、乡镇（园区）主要从装备水平、作业与应用水平、社会化服务水平、安全生产水平、支撑保障水平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价。评价采取打分制和主要指标达标制的方式进行，总分105分，其中基本分100分，附加分5分；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、农机综合服务中心、“平安农机”建设等三项主要指标为达标指标，低于目标值的一票否决。最终得分不低于90分且三项主要指标达标的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园区）可分别评为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和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。具体评分细则详见附件1、2。

示范基地分水稻、旱粮（含大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马铃薯等）、油菜、蔬菜（露地）、蔬菜（设施）、茶叶、食用菌、水果、畜牧等产业，主要从装备水平、基础条件、示范规模、作业水平等四个方面进行评价。评价采取各项指标达标制的方式进行，即规定的各项指标均达标的基地可评为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基地。具体指标要求参见《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、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示范基地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（浙农专发〔2016〕121号）规定。
三、评价程序

（一）自评申报。申报单位按照本评价办法要求进行自愿申报，填报评价表（见附件3、4、5），撰写自评分析报告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并于每年11月30日前提交申报材料。申报示范县的，需报送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签署意见。申报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基地的，需报送当地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。未列入省农业厅公布的示范创建对象名单但达到创建要求的，亦可申报。

（二）审核评价。示范县、乡镇（园区）、基地评价实行分级负责制并按照“创建成熟一批、评价认定一批”的原则组织实施。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通过审核材料、分析数据、实地抽查验证等方式，对申报单位进行分批或集中评价，形成综合评价结果。其中，示范县由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初评，省农业厅负责审核认定；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示范基地由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初评，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负责审核认定，省农业厅对结果进行实地抽查。

（三）认定公布。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原则上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当年度审定通过的示范乡镇（园区）、基地名单报送省农业厅。省农业厅汇总后连同审定通过的示范县名单在“浙江农业信息网”上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的予以认定公布。

附件:1.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建设标准评分细则

         2.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乡镇（园区）建设标准评分细则

     3.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创建评价表

     4.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乡镇（园区）创建评价表

     5.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基地创建评价表

附件1
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建设标准评分细则

	建设内容
	建设指标
	考评细则
	考评分值
	考评方式

	装备水平
	粮食生产耕作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0.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直至扣完。
	3
	查阅统计部门年鉴、

农机化管理统计年报及有关资料，现场抽查农机专业合作社及综合服务中心不少于5家

	
	粮食生产种植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0.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直至扣完。
	5
	

	
	粮食生产收获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0.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直至扣完。
	4
	

	
	粮食生产烘干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0.1个百分点或超出0.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直至扣完。
	5
	

	作业与应用水平
	粮食产业
	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低于目标值一票否决。（丘陵县、山区县目标值可相应降低5个百分点）
	8
	查阅统计部门年鉴、

农机化管理统计年报

	
	
	水稻高效植保机械化率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0.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直至扣完。（丘陵县、山区县目标值可相应降低5个百分点）
	4
	

	
	
	稻麦机械化烘干率
	
	4
	

	
	
	秸秆处理机械化率
	
	4
	

	
	主导产业
	关键环节（≥3个）机械化率
	2个（含）以上主导产业且每个主导产业3个（含）以上关键环节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；每个主导产业赋分12分，其中每个关键环节机械化率赋分4分，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（茶叶、食用菌、畜牧产业部分关键环节机械化率目标值单列），每少0.1个百分点扣0.1分，直至扣完。（主导产业类别、关键环节选择的理由需作出具体说明）
	24
	查阅农业行业部门

统计数据及有关资料，每个主导产业现场抽查规模以上生产主体不少于2家

	
	
	其中
	名优茶加工机械化率、大宗茶修剪、采摘机械化率
	
	
	

	
	
	
	食用菌生产基质加工、菌包装袋、灭菌、液体接种机械化水平
	
	
	

	
	
	
	规模以上养殖场自动喂料、环境控制、排泄物清理机械化水平
	
	
	

	
	智慧农机装备应用示范基地
	完成3个（含）以上得满分，3个以下每少1个扣3分，直至扣完。
	6
	现场抽查不低于50%

	社会化

服务水平
	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
	完成5个（含）以上得满分，5个以下每少1个扣2分，直至扣完。
	5
	查阅有关文件及现场抽查不低于50%

	
	农机综合服务中心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低于目标值一票否决。（山区县目标值为≥2个）
	8
	实地检查

	安全生产

水平
	“平安农机”建设
	通过省级以上“平安农机”建设认定得满分，未通过一票否决。
	6
	查阅有关文件

	支撑保障水平
	党委政府重视，组织保障到位
	地方党委政府发布相关文件(2分)、成立领导小组(1分)、制定实施方案(1分)，安排专项财政资金支出(2分)。
	6
	查阅有关文件

	
	农机农艺融合有效开展
	建立主要农业产业农机农艺融合专家组(1分)，开展农机农艺技术集成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(0.5分)，有具体的技术路线、模式和作业规范(0.5分)。
	2
	查阅有关文件及

台账资料，现场抽查示范点不少于1个

	
	农机维修保障体系健全
	农机维修网点较为齐全，有效满足区域内农机维修保养需求，原则上每1000台套在用中大型农机装备建立1个农机维修网点。
	2
	查阅相关台账资料

及现场抽查三级及以上农机维修点不少于1个

	
	农机质量工作有效开展
	建立农机质量监督投诉管理制度（1分），有效处理农机质量投诉事件（0.5分），扎实开展农机质量宣传、质量调查等工作（0.5分）。
	2
	查阅相关台账资料

	
	年均培训农机实用人才
	完成培训500人次（含）以上得满分，500人次以下每减少10人次扣0.5分，直至扣完。
	2
	查看培训记录

	
	创新做法
	完成2项加3分，2项以上每增加1项加1分，总分不超过5分。
	加分项
	查阅有关台账资料后

研究确定




附件2

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乡镇（园区）建设标准评分细则

	建设内容
	建设指标
	序号
	考评细则
	考评分值
	考评方式

	装备水平
	粮食生产耕作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1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，直至扣完。
	4
	查阅统计部门年鉴、

农机化管理统计年报及有关资料，现场抽查农机专业合作社和综合服务中心不少于1家

	
	粮食生产种植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2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，直至扣完。
	5
	

	
	粮食生产收获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3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，直至扣完。
	5
	

	
	粮食生产烘干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
	4
	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，每少1个百分点或超出1个百分点扣1分，直至扣完。
	6
	

	作业与应用水平
	粮食产业
	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
	5
	选择1个（含）以上农业产业（粮食或主导产业）且相应关键环节达到目标值得满分。其中：

1.选择粮食产业的，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赋分15分，低于目标值一票否决；水稻高效植保机械化率、稻麦机械化烘干率、秸秆处理机械化率各赋分10分，每少1个百分点扣2分。

2.选择主导产业的，每个关键环节赋分15分，达到目标值得满分（茶叶、食用菌、畜牧产业部分关键环节机械化率目标值单列），每少1个百分点扣2分。（主导产业类别、关键环节选择的理由需作出具体说明）
	45
	查阅农业行业部门

统计数据及有关资料，现场抽查规模以上生产主体不少于2家

	
	
	水稻高效植保机械化率
	6
	
	
	

	
	
	稻麦机械化烘干率
	7
	
	
	

	
	
	秸秆处理机械化率
	8
	
	
	

	
	主导产业
	关键环节（≥3个）机械化率
	9
	
	
	

	
	
	其中
	名优茶加工机械化率、大宗茶修剪、采摘机械化率
	
	
	
	

	
	
	
	食用菌生产基质加工、菌包装袋、灭菌、液体接种机械化水平
	
	
	
	

	
	
	
	规模以上养殖场自动喂料、环境控制、排泄物清理机械化水平
	
	
	
	

	
	智慧农机装备应用示范基地
	10
	完成目标值得满分，未完成不得分。
	8
	实地检查

	社会化

服务水平
	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
	11
	建成1个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或农机综合服务中心得满分，未建成一票否决。
	10
	查阅有关文件
及实地检查

	
	农机综合服务中心
	
	
	
	

	安全生产

水平
	“平安农机”建设
	12
	通过省级以上“平安农机”建设认定得满分，未通过一票否决。
	8
	查阅有关文件

	支撑保障水平
	党委政府重视，组织保障到位
	13
	乡镇党委政府发布相关文件(2分)、制定实施方案(1分)，安排专项财政资金支出(2分)。
	5
	查阅有关文件

	
	农机农艺融合有效开展
	14
	开展农机农艺技术集成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(1分)，有具体的技术路线、模式或作业规范(1分)。
	2
	查阅有关文件及

台账资料，现场抽查示范点不少于1个

	
	农机维修保障体系健全
	15
	农机维修网点较为齐全，有效满足镇域内农机维修保养需求。
	2
	查阅相关台账资料

及现场抽查三级及以上农机维修点不少于1个

	
	创新做法
	16
	完成1项加3分，1项以上每增加1项加1分，总分不超过5分。
	加分项
	查阅有关台账资料后

研究确定



附件3

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县创建评价表

	建设内容
	建设指标
	分值
	数值
	自评分
	初评分

	装备水平
	粮食生产耕作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≥80%
	3
	
	
	

	
	粮食生产种植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≥50%
	5
	
	
	

	
	粮食生产收获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≥80%
	4
	
	
	

	
	粮食生产烘干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75%～90%
	5
	
	
	

	作业与应用

水平
	粮食产业
	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≥85%
	8
	
	
	

	
	
	水稻高效植保机械化率≥60%
	4
	
	
	

	
	
	稻麦机械化烘干率≥60%
	4
	
	
	

	
	
	秸秆处理机械化率≥85%
	4
	
	
	

	
	主导产业1

（     ）
	关键环节1机械化率（     ）≥70%
	4
	
	
	

	
	
	关键环节2机械化率（     ）≥70%
	4
	
	
	

	
	
	关键环节3机械化率（     ）≥70%
	4
	
	
	

	
	主导产业2

（     ）
	关键环节1机械化率（     ）≥70%
	4
	
	
	

	
	
	关键环节2机械化率（     ）≥70%
	4
	
	
	

	
	
	关键环节3机械化率（     ）≥70%
	4
	
	
	

	
	智慧农机装备应用示范基地≥3个
	6
	
	
	

	社会化

服务水平
	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≥5个
	5
	
	
	

	
	农机综合服务中心≥3个
	8
	
	
	

	安全生产

水平
	“平安农机”建设
	6
	
	
	

	支撑保障

水平
	党委政府重视，组织保障到位
	6
	
	
	

	
	农机农艺融合有效开展
	2
	
	
	

	
	农机维修保障体系健全
	2
	
	
	

	
	农机质量工作有效开展
	2
	
	
	

	
	年均培训农机实用人才
	2
	
	
	

	
	创新做法
	加分项
	
	
	

	总分
	100
	/
	
	

	备注：1.主导产业打分，需在“（）”内填写农业产业类别以及具体的关键环节名称；2.核定总分90分以上的，认定合格；3.数值和自评分由申报单位填写，初评分由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填写。

	自评报告：（可另附页）
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意见：

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意见：

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意见：

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4

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乡镇（园区）创建评价表

	建设内容
	建设指标
	分值
	数值
	初评分
	核定分

	装备水平
	粮食生产耕作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≥90%
	4
	
	
	

	
	粮食生产种植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≥70%
	5
	
	
	

	
	粮食生产收获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≥90%
	5
	
	
	

	
	粮食生产烘干环节农机装备保障水平85%～100%
	6
	
	
	

	作业与应用

水平
	□粮食产业
	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≥90%
	15
	
	
	

	
	
	水稻高效植保机械化率≥70%
	10
	
	
	

	
	
	稻麦机械化烘干率≥70%
	10
	
	
	

	
	
	秸秆处理机械化率≥90%
	10
	
	
	

	
	□主导产业

（       ）
	关键环节1机械化率（        ）≥75%
	15
	
	
	

	
	
	关键环节2机械化率（        ）≥75%
	15
	
	
	

	
	
	关键环节3机械化率（        ）≥75%
	15
	
	
	

	
	智慧农机装备应用示范基地≥1个
	8
	
	
	

	社会化

服务水平
	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或农机综合服务中心≥1个
	10
	
	
	

	安全生产

水平
	“平安农机”建设
	8
	
	
	

	支撑保障

水平
	党委政府重视，组织保障到位
	5
	
	
	

	
	农机农艺融合有效开展
	2
	
	
	

	
	农机维修保障体系健全
	2
	
	
	

	
	创新做法
	加分项
	
	
	

	总分
	100
	/
	
	

	备注：1.粮食产业和主导产业选择一个打分，并在“□”内打√；如选择主导产业打分，需在“（）”内填写农业产业类别以及具体的关键环节名称；2.核定总分90分以上，认定合格；3.数值由申报单位填写，初评分由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填写，核定分由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填写。


	自评报告：（可另附页）
乡镇（街道）盖章：

   年  月  日

	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意见：

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意见：

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5

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基地创建评价表
	建设内容
	建设要求
	县级初评
	市级核定

	装备水平
	农机装备保障水平达到90%以上
	
	

	基础条件
	库房、沟渠、道路、电力等配套设施齐全完善，且整体布局相对集中连片。
	
	

	示范面积
	示范规模是否达到要求
	
	

	作业水平
	产业类别（   ）
	农机化水平是否达到应用要求
	
	

	总体评价
	
	

	自评报告：（可另附页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建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意见：

盖章：

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市级农机化主管部门意见：
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1.需在“（）”内填写农业产业类别名称；2.初评、核定栏里选择打“√”或“×”；

3.核定栏全部打“√”，认定合格；4.各类农业“机器换人”示范基地建设标准有关说明：

  ①水稻示范面积为种植面积，要求相对集中连片，机械化作业可由多个农业主体共同完成；②旱粮（含大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马铃薯等）示范基地参照水稻建设标准执行（玉米、大豆烘干环节除外，马铃薯烘干和秸秆处理环节除外）,示范面积须300亩以上；③花卉、中药材等采用设施化栽培的示范基地参照果蔬（设施栽培）建设标准执行；④茶园、果园机耕路网完善、交通运输便利的，配备轨道运输机不作硬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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